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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是一座历史名城。从7200年前刀耕火种的新乐原始部落、2000年

前军事重镇侯城、一代帝都盛京以及殖民主义入侵后形成的“附属地"、。商

埠地"到今天，成为全国重工业基地，东北地区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和交通、

通讯枢纽，沈阳城历尽沧桑，沈阳城历经巨变，这一切都与沈阳市这片土地

有密不可分的联系ot ．-

’

在这漫漫的历史进程中，沈阳市的土地管理者们走过了曲折坎坷、艰难

创新之路，有成功的经验，也有可汲取的教训。解放后，特别是改革开放20

年来，沈阳市土地战线广大干部职工在市委、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发扬自

己的聪明才智和艰苦创业精神，使我市的土地管理工作发生了较大变化。沈

阳市土地管理局组建于1987年11月22日，同时也组建了沈阳市规划局，

实行两块牌子一套机构的组织形式，对全市的城乡土地和城市规期实行集

．中统一管理。建局以来，在市委、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在历届局领导班子和

全市土地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，把沈阳市土地管理由分散、无序

管理逐步转到集中、有序的规范化、法制化管理轨道，为沈阳市的城市发展

和经济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。

土地是一切财富的源泉，是人类赖以生存和从事生产建设的物质基础。

土地不仅是资源，也是资产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，土地正发挥着

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改革开放后，沈阳市在国土观念教育、土地法宣传贯彻、

土地开发复垦、耕地保护、加强用地管理、实行土地集约化管理等方面均处

于全国领先水平，取得了可喜成绩。特别是1992年以后，我市首次实行土地

有偿使用，宣布向外商出让太原街、新北站等7幅地块后，即结束了沈阳市

国有土地无偿、无限期、无流动使用的历史，开始了国有土地有偿、有限期、

有流动使用的新纪元。随着沈阳市近百家污染扰民企业的异地搬迁改造和．

+．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，沈阳市采取利用土地资产存量和级差地租

效益让利于企业等一系列措施，既盘活了土地资产，促进了企业的改组改制

和改造，又推动了沈阳市旧城改造和新区建设，使沈阳成为具有现代化风

’貌、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特大中心城市，并正在全面向现代化、国际化的大

都市迈进。为创造这一切做出了不可磨灭贡献的土地战线广大干部、职工应

该被永远载入史册。

历史是一面镜子，盛世修志，以史为鉴。．：沈阳市土地志》镌刻在历史上

{易



序

的是土地管理者走过的足迹，有经验也有教训。经验应提炼成科学原则，教

训应化为聪明睿智，沈阳市土地管理局正是本着这一目的，根据辽宁省土地

管理局的要求，编纂了《沈阳市土地志》。

《沈阳市土地志》是在对大量历史和现实资料进行认真考证、鉴别、系统

整理总结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。全书60余万字，配有彩色地图和照片，以及

大量统计图表，资料翔实可靠，文风朴素严谨。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沈阳市

土地管理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，特别是土地资源、土地制度、土地法规、土地

开发、土地规划等方面建设发展情况，客观地反映了各历史时期的实际情

况。它的出版，填补了编纂沈阳市土地专志的空白。这部志书是从事城市规

划和土地管理工作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职工的一部很好的工具书、参考书，

也是开展市情、行业史教育的好教材。

编纂《沈阳市土地志》是沈阳市土地系统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建设，前

后历时3年，如果没有局历届领导的支持和各级规划土地部门、市规划设计

研究院和市勘察测绘研究院及局机关各处、室的通力配合协作，以及修志办

同志的艰苦努力，是不可能编纂而成的。对此，我表示衷心感谢，并对省土地

管理局、沈阳市地方志办公室以及所有曾关心、支持、帮助过我们的单位和

同志们表示诚挚谢意。

沈阳市规划土地管理局局长

李德森

一九九八年十-TJ一日



凡 例

一、《沈阳市土地志》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，

实事求是地记述沈阳市土地的历史与现状，为研究沈阳、振兴沈阳服务。

二、本志采用篇章结构，共设9篇、31章、94节。体裁有述、志、记、介、

图、表等。文内彩色照片83幅。志首设概述、大事记，正文后设附录。

三、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包括市区及所辖区、县(市)。因区划及资料的

影响，涉及康、法两县的内容适当记入。

四、本志的记述时间，上限为1840年，下限为1995年，有些内容适当上

溯下延。因土地管理机构的多次变化，故侧重记述1987年沈阳市土地管理

局成立以后的内容。

五、统计数字和度量衡单位的使用，基本分别遵行1983年12月10日

颁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和1984年3月4 El颁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法定计量单位》的有关规定。

六、数字书写按1986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部门联合通知公布

的《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》执行。

七、本志资料来源广泛，因属内部资料，一般不注明出处。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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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200年前，先民新乐人就已劳动、繁衍、生息在沈阳这片土地上。燕国

时期沈阳属辽东郡管辖范围。汉代沈阳地区设有军事重镇侯城等县。明代沈

阳筑有砖城，驻有屯田军。清代，形成内方外圆的双重池。清代初期，皇室王

公贵族大量圈占土地，强迫农民服徭役，种田地，形成了八旗土地占有制。其

土地所有权的表现有官地、公地、私地(包括民地、旗地)、皇产、蒙地等形式。

对土地的行政管理采取分权管理的办法，旗人土地由八旗衙门管理，民人土

地由州县衙门管理，皇产、官地由内务府、户部、礼部以及工部衙门管理，蒙

地由蒙旗衙门管理。随着清王朝在辽沈地区的奖励招垦、禁止招垦、开放招

垦政策的三次变化，大量的土地逐步得到开垦，至1781年，沈阳农村人口已

近69万人，开垦土地达277万亩。1840年雅片战争以后，入侵中国的资本主

义和封建势力相勾结，使中国沦为半封建、半殖民地社会。1898年俄国在东

北修建东清铁路南满支线。日俄战争后，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俄国占据的“铁

路用地”，并强扩为“满铁附属地”，并在沈阳农村以非法低价掠购、强占农民

土地。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，皇室王公在沈阳占有的土地通过清丈丈

放不复存在，为官僚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取代。奉系军阀在商埠地内置地建

房大部分为其所有，并辟建大东工业区、沈海市场等新兴民族工商业。1931

年“九一八’’事变后，日本军国主义出于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，于1936—1939

年进行“地籍整理”，规划市区，开发铁西工业区，又按殖民地土地政策，开始

“生产力调查”，残酷地掠夺农村土地和征收“出荷”粮，搜括农民劳动果实。

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国民党沈阳市政府地政局进行一次土地总登记，并

根据《收复区土地清理办法》规定，制定《沈阳市西北工业区租地临时处理办

法》，但还未及实施完沈阳即告解放。
‘

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。解放初期，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

导下，沈阳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。至1950年4月，全市农村共颁发土地

执照13975张，确定农民个人所有土地2118859．8亩。以后通过合作化道

路，农村土地逐步过渡到归集体所有，至1958年结束了土地私有制的历史，

全市实现了人民公社化。入社农户281940户，人口1352634人，入社劳动力

45089个，土地7485660亩。在城区，房地产管理逐步形成土地权属管理、产

籍管理、房地产业开发经营的完整体系。从1950年起，彻底清理和理顺了房

地产管理历史遗留的问题，统一了房地产契证。1956年实现城市土地国有

化。 ．

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，沈阳经济得到迅速恢复

并进入有计划的大规模建设时期。三年恢复时期，市政府颁发了《沈阳特别

市新建违章建筑物整理取缔暂行办法》、《都市建设暂行法规》和《沈阳市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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筑规程试行条例》等城市规划法规，把城市规划与建设纳入了法制管理轨

道。1952年8月，建立城市规划管理机构。根据中央部署，1952年开始，编制

《沈阳市城市初步规划》，历时4年，于1957年3月经国家建委审查批准实

施，使沈阳的城市建设有了明确的方向和依据。根据这个规划新建了陵北、

沈海两个工业区，扩建了大东工业区，对铁西工业区进行了改造；规划建设

了铁西、东塔、三台子3个居民住宅区，到1976年全市新建住宅725．5万平

方米，人均居住面积3．67平方米；开挖了南部运河，沿河改造开辟了6座公

园，改善了市区南部的城市面貌；形成了南湖、北陵两个新的文化生活区；对

各区自成体系的道路进行了改造，形成了较合理的道路网络系统，初步改变

了“东西不畅，南北不通"的旧格局；把互相隔离的区域性市政管线连接起

来，形成统一的给水、排水、供水系统；改造了铁路，形成了沈山、长大、沈丹、

沈抚、沈吉5条干线、23个车站和21条联络线组成的沈阳铁路枢纽；新建了

工农桥、长青桥、浑河隧道。 、

沈阳市的土地管理工作，自50年代以后逐步走上了法规比较完备、机

构比较健全、执法比较规范的轨道，特别是改革开放后，土地管理逐步由过

去的分头管理走向一个部门管理；由过去无偿使用，把土地仅看做一种资源

走向有偿使用，把土地不仅看做资源，同时也看做资产，进入市场，拉动城市

建设和经济发展；由过去松散管理和使用土地转变为集约使用和合理配置

土地。使土地管理工作逐步走上规范、统一、有偿、集约的发展轨道。1958—

1987年，土地管理体制经过三个反复、五次交接：1958年6日沈阳市人民委

员会决定，土地管理工作由市房地产局转给市城建局；1964年9月决定交回

市房地产局管理；1970年1月沈阳市革命委员会决定，把土地管理权转给市

城市建设委员会；1980年7月再次交回市房地产管理局管理；1987年11月

成立沈阳市土地管理局，实现了对全市城乡土地的集中统一管理。．

解放初期，由于自然灾害和战后的影响，沈阳市土地资源荒芜和浪费严

重。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颁布的一系列土地管理方针、政策的指引下，

经过几十年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近20年的努力，情况发生了根

本性的变化。开展了城镇和农村地籍调查、土地登记发证、土地利用现状调

查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、土地统计、城市用地审批、耕地保护、土地开发

复垦、土地监察和政策法规研究等大量业务工作，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

度，进行了土地所有制、土地管理体制及土地使用制度改革。1948年开始，

沈阳市按照党中央部署，深入开展土改运动，农村土地所有权由私有逐步向

集体所有过渡，至1958年沈阳市结束了土地私有制的历史，实现了土地的

公有制，即城区土地国有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。从1959--1991年，在社会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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